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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冊—資產管理與保管業務                                  

行業描述 

資產管理與保管業務行業之個體，以佣金或收費基礎為機構、散戶，或高淨值投資者管理投

資組合。此外，於此行業之個體提供財富管理、私人銀行、財務規劃與投資諮詢，以及證券

零售經紀服務。投資組合及策略可能跨多種資產類別，其可能包括股權、固定收益及避險基

金投資。特定個體從事創業投資及私募股權投資。該行業提供協助各種客戶（自個人散戶投

資者至大型機構資產擁有者）達成特定投資目標之必要服務。該行業之個體從具有各種可投

資產品、策略及資產類別之大型多司法管轄區之資產經理人，至對特定市場提供服務之小型

專營個體。儘管大型個體通常以其就服務所收取之管理費及產生較佳投資績效之潛力作為

競爭基礎，較小型之個體通常以其對個人客戶提供客製化商品及服務以滿足其多樣化需求

之能力為競爭基礎。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及後續之監管發展強調該行業向客戶提供公允建

議以及管理個體、投資組合及總體經濟層級之風險之重要性。 

永續揭露主題及指標 

表 1 永續揭露主題及指標 

主題 指標 種類 衡量單位 代碼 

將環境、社

會及治理

因素納入

投資管理

及諮詢 

採用(1)環境、社會及治理（ESG）議題之整

合，(2)永續主題投資，及(3)篩選機制之資

產管理規模金額，按資產類別 

量化 表達貨幣 FN-AC-410a.1 

將環境、社會及治理（ESG）因素納入投資

或財富管理流程與策略之作法之描述 

討 論 及

分析 

不適用 FN-AC-410a.2 

對代理投票及與被投資者議合之政策及程

序之描述 

討 論 及

分析 

不適用 FN-AC-410a.3 

表 2  活動指標 

活動指標 種類 衡量單位 代碼 

資產管理規模（AUM）之總額 量化 表達貨幣 FN-AC-000.A 

受保管及監督之資產總額 量化 表達貨幣 FN-AC-000.B 

將環境、社會及治理因素納入投資管理及諮詢 

主題彙總 

資產管理與保管業務之個體對客戶負有受託責任。此等個體須考量並將所有重大資訊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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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納入投資決策中，包括環境、社會及治理（ESG）因素。環境、社會及治理投資之流程涉

及於評價、模式建構、建立投資組合、代理投票及與被投資者議合中考量環境、社會及治理

因素，且因此納入資產及財富管理經理人之投資決策中。隨著管理及使用非金融形式之資本

對市場價值之貢獻度逐漸增加，將環境、社會及治理因素納入被投資者之分析中已變得更加

攸關。研究已確立個體對某些環境、社會及治理因素之管理可能重大影響其會計及市場報

酬。因此，深入了解被投資者之環境、社會及治理績效、於評價及模式建構時納入環境、社

會及治理因素，以及與被投資者就永續議題之進行議合，使資產經理人產生較高報酬。另一

方面，資產管理與保管活動產業中無法於投資管理活動中考量此等風險與機會之個體可能

面臨衰退之投資組合報酬而導致績效收費減少。長期而言，此可能導致資產管理規模（AUM）

流失、喪失市場份額及較低之管理收費。 

指標 

FN-AC-410a.1.採用(1)環境、社會及治理（ESG）議題之整合，(2)永續主題投資，及(3)篩

選機制之資產管理規模金額，按資產類別 

1 個體應揭露採用(1)環境、社會及治理（ESG）議題之整合，(2)永續主題投資，及(3)篩

選機制之資產管理規模（AUM）金額。 

1.1 資產管理規模應廣泛定義為金融機構代表客戶管理之資產之總市場價值，以該個

體之表達貨幣表示。 

1.2 環境、社會及治理議題之整合係定義為將重大環境、社會及治理因素有系統且明

確地納入投資分析及投資決策，與「責任投資原則報導架構—主要定義（2018年

版）」一致。 

1.3 永續主題投資係定義為投資於與永續明確相關之主題或資產（例如潔淨能源、綠

色科技或永續農業），與「責任投資原則報導架構—主要定義（2018年版）」一

致。 

1.4 篩選機制，包括(a)負面/排除、(b)正面/最佳，及(c)按國際規範，係依「責任投資

原則報導架構—主要定義（2018年版）」之定義。 

1.5 揭露範圍包括被動與主動策略。 

2 個體應按資產類別：(a)權益、(b)固定收益、(c)約當現金/貨幣市場工具、及(d)其他（例

如不動產及商品）細分其揭露。 

3 個體應辨認並揭露使用一種以上之環境、社會及治理整合策略（例如，篩選機制及整

合）管理之任何資產管理規模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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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AC-410a.2. 將環境、社會及治理（ESG）因素納入投資或財富管理流程與策略之作法

之描述 

1 個體應描述其將環境、社會及治理（ESG）因素納入其投資或財富管理流程與策略之

作法。 

1.1 將環境、社會及治理因素納入之定義係與全球永續投資聯盟（GSIA）一致，且包

含在投資決策過程中使用環境、社會及治理資訊。 

1.2 「責任投資原則報導架構—主要定義（2018年版）」之「環境、社會及治理議題」

章節提供環境、社會及治理因素及議題之釋例。 

1.3 將環境、社會及治理因素納入包括下列與「責任投資原則報導架構—主要定義

（2018年版）」一致之作法： 

1.3.1 篩選機制，包括(a)負面/排除、(b)正面/最佳、及(c)按國際規範 

1.3.2 永續主題投資，定義為投資於與永續明確相關之主題或資產（例如潔淨能源、

綠色科技或永續農業） 

1.3.3 環境、社會及治理之整合，定義為將重大環境、社會及治理因素有系統且明

確地納入投資分析及投資決策 

1.3.4 各種作法之結合 

2 個體應描述決定其將環境、社會及治理因素納入投資或財富管理流程及策略之作法之

政策。 

3 揭露範圍應排除對個體之代理投票及與被投資者議合之政策及程序之討論，該等項目

係包含於 FN-AC-410a.3之指標「對代理投票及與被投資者議合之政策及程序之描述」

中。 

4 個體應描述其將環境、社會及治理納入實務之執行層面之作法。 

4.1 討論應包括但不限於： 

4.1.1 例行負責將環境、社會及治理因素納入之各方 

4.1.2 涉及之員工之角色及責任 

4.1.3 對環境、社會及治理進行相關研究之作法 

4.1.4 將環境、社會及治理因素納入投資策略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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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個體應描述其對納入環境、社會及治理因素之監督/課責作法。 

5.1 該討論應包括： 

5.1.1 涉及正式監督之個人或單位 

5.1.2 涉及之員工之角色與責任 

5.1.3 用以評估納入環境、社會及治理之品質之標準 

6 個體應討論其是否執行情境分析或模式建構，其中未來環境、社會及治理趨勢之風險

概況係按投資組合層級所計算。 

6.1 環境、社會及治理趨勢可能包括，氣候變遷、自然資源限制、人力資本風險與機

會及網路安全風險。 

6.2 個體應描述其執行情境分析或模式建構之投資組合或策略之類型。 

6.2.1 個體無須按個別投資組合或策略層級提供此揭露。 

7 個體應討論其認為就對行業大類別及行業之影響而言廣泛適用之環境、社會及治理趨

勢，以及其認定為行業大類別或行業特定之趨勢。 

8 個體應描述其是否將環境、社會及治理因素納入策略性資產配置，或產業間或地區市

場間之資產配置。 

8.1 個體應描述其將環境、社會及治理因素納入策略性資產配置，或產業間或地區市

場間之資產配置之投資組合或策略類型。 

8.1.1 個體無須按個別投資組合或策略層級提供此揭露。 

9 個體應描述其如何將環境、社會及治理因素納入對下列項目之評估，及其如何影響個

體對下列項目之觀點： 

9.1 投資之時間區間 

9.2 投資之風險及報酬之概況 

9.3 傳統基本因素，諸如經濟狀況、央行政策、行業趨勢及地緣政治風險 

10 於攸關時，個體應討論其於選擇外部基金經理人及受託管理人時如何將環境、社會及

治理因素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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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個體應描述其評估外部基金經理人及受託管理人將環境、社會及治理因素納入之

品質之監督/課責作法，其可能包括： 

10.1.1 涉及正式監督之個人或單位 

10.1.2 涉及之員工之角色與責任 

10.1.3 用以評估納入環境、社會及治理之品質之標準 

11 揭露範圍應包括個體具有決策權之投資或財富管理服務，不論策略及資產類別。 

12 揭露範圍應排除客戶具有決策權之執行或顧問服務。 

13 於攸關時，個體對將環境、社會及治理因素納入投資或財富管理活動之作法之描述應

按資產類別或投資風格區分。 

13.1 該討論應包括個體將環境、社會及治理因素納入下列各方面之作法之差異： 

13.1.1 公開上市股權、固定收益、私募股權或另類資產類別 

13.1.2 被動與主動投資策略 

13.1.3 投資之基本面、量化及技術之分析 

FN-AC-410a.3.對代理投票及與被投資者議合之政策及程序之描述 

1 個體應描述其代理投票之作法，可能包括其作出代理投票決策之流程，包括定義重大

性之作法。 

1.1 討論應包括但不限於，「責任投資原則報導架構（2019年版）—上市權益主動所

有權」強調之要素： 

1.1.1 個體投票活動之範圍 

1.1.2 個體投票活動之目標 

1.1.3 個體之投票作法在市場間如有不同，如何不同 

1.1.4 個體於特定市場或對特定議題之投票是否具有對管理階層有利之既定立場 

1.1.5 當地法令或其他規範是否及如何影響個體之投票作法 

1.1.6 個體是否透過代理或親自參加年度股東常會（AGMs）投票（或二者並用） 

1.2 個體應描述其決定支持議案之作法，包括定義重大性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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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揭露範圍包括因應環境及社會（ES）議題之議案。 

1.3 個體應描述如何向客戶及大眾溝通其代理投票政策。 

1.3.1 個體可提供其正式之代理投票政策連結。 

2 個體應描述其作成代理投票決策之流程。 

2.1 討論應包括「責任投資原則報導架構（2019年版）—上市權益積極所有權」強調

之要素，包括： 

2.1.1 內部研究團隊或第三方服務提供者之使用 

2.1.2 對服務提供者之建議之檢視及監控流程 

3 個體應描述向公司管理階層溝通其投票決策之作法，包括投票支持/反對管理階層之建

議之理由。 

4 個體應描述其議合環境及社會議題之作法。 

4.1 討論應包括： 

4.1.1 個體從事議合活動之目標 

4.1.2 個體有關環境及社會議題之議合是否主要係採取主動，以確保環境社會議題

以預防性方式受良好管理，抑或是係被動因應可能已經發生之議題。 

4.1.3 個體就環境及社會議題與公司議合所尋求之結果（例如，影響公司實務及改

善環境及社會揭露之品質） 

4.1.4 執行議合之個體員工（例如，內部之專門議合團隊、基金經理人或權益/信用

分析師、更高層級之角色） 

4.1.5 個體尋求議合之投資組合公司中個人之角色（例如，董事會成員、董事長、

執行長、公司秘書、投資人關係經理） 

4.2 個體應描述其如何向客戶及大眾溝通其議合政策。 

4.2.1 個體可提供其正式議合政策之連結。 

4.3 揭露範圍包括個體議合環境及社會議題之所有資產類別、投資組合或策略。 

5 個體應描述其代理投票及議合活動之結果如何影響其投資決策流程。 

5.1 討論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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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個體如何決定向投資決策者傳遞哪些資訊 

5.1.2 個體如何監控已傳遞之資訊於投資決策中之使用 

6 個體應描述個體議合之對話失敗時之升級流程。 

6.1 升級流程可能包括「國際公司治理網絡（ICGN）之全球盡職治理守則」中所強調

之戰術： 

6.1.1 直接或於股東會中向公司代表人或非執行董事表達關切 

6.1.2 與其他投資者共同表達該個體之關切 

6.1.3 作出公開聲明 

6.1.4 提交股東決議 

6.1.5 於股東常會中發言 

6.1.6 於適當時提名一人或多人進入董事會並召開股東會 

6.1.7 透過法律救濟或仲裁尋求治理改善或損害賠償 

6.1.8 退出或威脅退出投資 

7 個體應描述其環境及社會之議合策略如何符合其整體議合策略。 

8 個體可揭露與其代理投票及議合活動有關之額外量化衡量，諸如： 

8.1 議合數量，其中親自參與者之百分比 

8.2 涉及代理投票及議合活動之員工人數 

 


